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自
然资源厅 能源局 工业和信息化厅 科学技术厅关于印
发《内蒙古自治区推进“好房子”建设行动方案》的

通知 

自治区各有关部门，各盟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

局、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局、科学技术局，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

住房城乡建设局、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局、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

局、科学技术局：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

求，适应群众高品质居住需求，推动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

子”，现将《内蒙古自治区推进“好房子”建设行动方案》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 

   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2026年2月28日



 



内蒙古自治区推进“好房子”建设行动方案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

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提升住房品质的意见》等相关要求，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主线，推动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

“好房子”，助力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

方案。本方案聚焦住房全生命周期品质提升，兼顾增量建设与存量更

新，统筹规划、设计、建造、运维、服务各环节，致力于建设功能完

善、品质优良、群众满意的住房。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住房品质

大幅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明显提高，保障

性住房率先建成“好房子”，商品住房更好满足刚性和改善性需求，

老房子改造为“好房子”取得明显进展，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

经验。

一、加强标准体系建设，发挥引领作用

完善“好房子”标准体系。严格执行《住宅项目规范》等工程建

设强制性标准，落实住房建设底线要求。衔接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

围绕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等建设目标，分类编制适用于新建住宅

和既有住宅改造的“好房子”相关工程建设地方标准，明确相关技术

要求。鼓励各地区结合地域气候特点、居民生活习惯等，因地制宜制

定适用于本地区的“好房子”相关技术指南或手册等，为“好房子”

建设提供技术支撑。鼓励引导行业协（学）会、企业积极探索编制团



体标准和企业标准，激发市场创新活力。结合城市体检、居民反馈、

技术进步等情况，动态更新标准，确保标准贴近民生需求和技术前

沿。

二、优化开发建设全过程，提升住房品质

（一）科学规划布局。加强规划引导与资源配置，优化城市空间

布局，合理规划住宅用地。“好房子”项目要依据国土空间规划进行

选址，优先选址交通路网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齐全等综合条件优越的

地块。加强社区整体界面设计，强化临街公共服务、慢行网络和开放

空间。按照完整居住社区、15分钟社区生活圈和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要求，优化完善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健身、商业、快递驿

站、垃圾分类点等配套设施，落实充电设施配建要求，提升居住环境

品质和生活便利度。

（二）加强土地政策支持。各地区在编制和实施国土空间详细规

划中要优化设定新建住宅用地的容积率、绿地率、建筑高度、建筑密

度、机动车停车位配置要求等指标。各地区结合实际需求可出台相关

规划政策鼓励建设“好房子”，支持地方出台容积率鼓励政策，对住

宅小区配套养老、托育、社区服务等基本保障型公共设施、邻里共享

空间、底层架空、开敞式风雨连廊等公益性、共享型设施可少计容、

不计容；但不得借容积率鼓励名义随意折算住宅建筑面积、增设违反

规划条件的建筑或将已享受容积率鼓励政策的设施转为商业销售。各

地区要根据房地产市场形势，结合本地区去化周期，分类调控新增商

品住宅用地供应，优先合理保障“好房子”用地。鼓励复合利用地下

空间，提升土地使用效率。



（三）深化住宅设计创新，创造健康舒适灵活适配的居住空间。

引导开展住房精细化、集成化设计，优化户型设计，兼顾“当下需

求”与“未来变化”，鼓励灵活可变的户型设计，推广管线集成化、

可变隔断、同层排水等技术，增加储物空间与弹性功能区，提升自然

采光与通风效率，提高住房耐久性与灵活适应性。针对不同群体多样

化居住需求，推动研发设计功能齐全、布局合理、方便好用、居住舒

适的住房产品。强化适老化与儿童友好设计，预留护理床位接口、紧

急呼叫装置、防滑地面、低位开关等人性化细节。综合考虑居住功能

需要、景观要求，合理设置、提升阳台空间品质。完善住宅建筑设计

管理，对套型和面积明确要求并在住宅方案中体现。

三、推广高品质建材与高性能设备，夯实建设基础

（一）全面推进高品质建材应用。推动高品质建材生产与应用协

同发展，加快研发应用品质优良、节能环保、功能良好的新型建材。

提升绿色建材产品供给水平，大力发展高强钢筋、高性能混凝土、高

性能砌体材料、保温结构一体化墙板、新型墙体材料、预拌砂浆、节

能门窗、卫生陶瓷等绿色建材产业，支持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绿色建材企业。加快推进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和应用推广，加强自治区

绿色建材采信应用信息化管理。充分发挥政府采购的示范引领作用，

政府投资或使用财政资金的建设项目要加大绿色建材采购力度，支持

政府投资的保障性住房项目采购绿色建材，推动商品住房项目提高绿

色建材应用比例。

（二）提升住宅设备系统性能。鼓励各地区积极选用智能、高

效、绿色的电梯、空调、照明等设施设备，推广应用热工性能、气密



性、水密性好的成品门窗，全面推进新建住宅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器、

燃气紧急切断阀和燃气安全软管等燃气安全“三件套”。推动数字家

庭建设，鼓励统筹布局智能家居、智能技术的管网布线和安装应用。

加大室内安防、照明、空调、燃气、室温监测等智能控制终端建设力

度，满足居民用电用火用气用水安全、环境与健康监测等需求。

（三）推行住宅绿色低碳技术应用。集成绿色建筑、装配式建

筑、超低能耗等技术，提升住宅全生命周期品质。加快推进建筑垃圾

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新建城镇住房全面建成绿色建筑，提升高星级

绿色建筑占比，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和鄂尔多斯市等地区要规模化发

展超低能耗建筑。鼓励配置新风系统、净水设施、隔音降噪等先进成

熟技术措施，加强无障碍设计，保障室内空气质量、水质安全和适老

化需求。推动建筑运行节能降碳，推进建筑用能电气化，推广建筑光

伏一体化技术，因地制宜推动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加快建筑用能结

构转型。

四、强化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做好建造管控

（一）开展混凝土工程质量治理。各地区要严格原材料管控，严

禁无标准依据的工业固体废弃物等用于混凝土工程。加强混凝土工程

质量监管，抓好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资质管理，严查预拌混凝土生

产、进场验收以及浇筑、养护、成品保护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推

进数字化监管，鼓励各地区建立从预拌混凝土生产到工程使用全过程

的监管系统。

（二）开展工程质量易发问题治理。落实建设单位工程质量首要

责任，从勘察设计、施工图审查、材料、施工、验收全过程强化相关



质量问题防治。重点防治住宅工程隔声、串味、渗漏等质量问题，加

强对外墙保温工程的设计审查，确保外墙保温材料燃烧性能符合要

求，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外墙保温层脱落。严格建材先检后用制度，适

当提高门窗、地漏、防水卷材等抽检比例，存在不符合项的要进一步

扩大抽测范围，检测不合格的按规定清出建筑工地。加强实体性能检

测，建设单位竣工验收前应组织隔声、防水等的实体性能检测，将检

测结果纳入住宅质量保证书。

（三）发展新型建造方式。健全智能建造创新应用激励机制，在

更大范围推广智能建造、绿色建造、装配式装修。推行“系统代脑、

机器代工、工厂代替现场”建造模式，推进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

在住房设计、建造和运维全过程应用，推广智能施工机具、设备设施

和建筑机器人，政府投资项目和国有投资占主导地位的项目优先采用

建筑工程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模式。在混凝土施工、构件安装、高

空喷涂等高强度、高重复性、高风险场景，优先使用人机协同方式施

工。

（四）严格交付查验。探索“先验房后收房”制度，推行“业主

开放日”制度,鼓励新建住宅在竣工验收前组织购房者实地查验房屋质

量，对发现的质量问题闭环整改，按户建立质量档案，增强工作透明

度。住宅交付时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向业主提供绿色建筑使用说明书等

相关材料。强化工程质量保修，房地产开发企业、施工单位按照合同

承诺，对保修期内出现的质量问题及时维修。积极推进工程质量潜在

缺陷保险制度，发挥工程质量风险管理服务机构作用，加强质量风险

防范。



五、推动物业服务质量提升，延伸住房价值

（一）提升物业服务水平。推动物业管理融入基层治理，开展物

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健全完善社区、物业服务企业、业委会（物管

会）“三方联动”机制，规范住宅小区物业公开公示内容，提升居民

满意度。开展物业服务企业信用综合评价，并向社会公开评价结果。

各相关部门要指导、督促物业服务企业依法履行消防安全职责，提供

消防安全防范服务。

（二）打造综合服务体系。推动物业服务向“基础服务+增值服务

+社区治理”三位一体转型升级。鼓励有条件的物业服务企业向家政、

托幼、文化、健康、房屋经纪和快递收发等领域延伸，探索“物业+养

老”“物业+托育”“物业+家政”等跨界服务。

（三）创新智慧物业服务模式。积极应用数智手段，以数字化改

革为引擎推动住宅小区智慧化管理，持续推动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标准

化、规范化。出入口应设置门禁、监控管控措施，做好社区安防设施

建设和定期检查维护。鼓励建设智慧物业平台，集门禁、监控、报

修、缴费、公告等功能于一体，提供故障自动报警、报事报修工单派

发等功能。

六、加快老旧住宅更新改造，改善居住环境

（一）开展既有房屋排查评估。对2000年前建成的住宅全面进行

结构安全、防火、防水、管线老化等专项评估，建立“一栋一档”数

据库，分类制定改造计划，优先解决抗震能力不足、外墙脱落、管道

锈蚀等安全隐患，提升房屋安全保障水平。



（二）加快老旧住宅更新改造。稳步开展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

持续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统筹推动既有住房节能改造。鼓励各地

区采用以旧换新、原拆原建、模块化建造等方式，支持居民自主更新

老旧住宅。老旧住宅更新改造中应同步对消防设施、消防车道进行维

修改造，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确保消防车道畅通。稳步推动燃

气、供水、供热、排水更新改造，开展居民供水加压调蓄设施更新改

造，增设户内燃气安全等装置。推广装配式装修和菜单式装修模式，

便捷快速改造既有住房内部空间及设施，缩短装修时间，方便更新维

护。运用模块化、预制化技术对建筑外立面、楼梯间、管线系统进行

快速焕新，最大限度减少扰民。

（三）优化老旧小区环境和设施。支持老旧小区提升居住环境、

公共安全，鼓励居民自治与社区协商，快速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完善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打造高品质居住生活空间。老旧小区

加装电梯、无障碍设施、适老化改造项目、增设垃圾分类点等功能设

施，在符合各地区制定印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和确保

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免于办理规划手续。

七、强化科技研发应用，赋能“好房子”建设

（一）加强技术攻关。面向未来住房品质提升需求，结合我区高

寒干旱、风沙较大等地域气候特点，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

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与建筑业企业开展低能耗高性能建筑、建材

关键技术研发。支持开展技术集成应用示范，形成并推广适应本地实



际的解决方案和产品设备体系。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企业主

导的产学研用协同攻关，并将成熟技术纳入自治区建设领域先进适用

技术推广目录。

（二）完善本地化产业链。推动自治区内房地产开发、建筑施

工、建材生产等企业向“好房子”建设系统集成商转型，打通研发、

设计、生产、施工、运维、服务等全链条产业。有条件的地区要积极

打造涵盖建材、家居、家电等多个领域的产业集群。以提升建筑部品

部件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水平为核心，逐步建立基于标准部品的

专业化、规模化、信息化生产体系。鼓励集群内企业加强协同，通过

产业链上下游联动，带动全区产业链整体升级。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推动城

市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城市更新等有关要求，抓好本方案贯彻落

实。建立健全由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牵头、多部门协同的工作机制，压

实属地责任，强化联动与全过程管控，用好城市更新和构建房地产发

展新模式等支持政策，加强政策资金引导，在项目审批、土地供应、

融资贷款、公共资源配套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要持续加大“好房

子”推动力度，引导企业加快推进满足市场需求的住房项目建设落

地，评选“好房子”典型案例，形成以点带面效应。要强化宣传引

导，利用媒体、展览等形式多样地普及“好房子”理念，营造良好社

会环境。


